
 

 

告知承诺书 

 

根据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(2022 年 2 月 9 日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部今第 48 号公布自 2022 年 3 月 18 日起施行)

第三十二条  用人单位、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，以欺诈、伪

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，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处理: （一) 通

过虚构个人信息、劳动关系，使用伪造、变造或者盗用他人

可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，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手段虚构社会

保险参保条件、违规补缴，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八十八条  以欺诈、

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，由社会保

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，处骗取金额二倍以

上五倍以下的罚款。 

本单位郑重承诺:上述规定已知悉，并已完全理解其内

容表述含义，我单位与退休申请人_____________存在劳动

关系，并签订了劳动合同，按月支付其工资薪酬，如存在虚

构劳动关系行为，愿意为此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承诺单位(章):  

单位经办人:  

日      期： 


